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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结果，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7,904,580,295.37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5,412,924,969.84元，减去利润分配 2,215,017,
382.95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可供分配利润为 15,293,327,291.52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22,654,
013.07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8,042,481,208.34元，减去利润分配2,215,017,382.95元，截至2024年
12月31日，可供分配利润为16,650,117,838.46元，资本公积余额为18,304,149,654.19元。

2024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为支持公司发展，保证公司生产经
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出
的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24年度，公司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4年末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全部结转到下一年度。

二、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九）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年度
0
0

-7,904,580,295.37
15,293,327,291.52
16,650,117,838.46

是
7,137,278,233.95

0
7,839,107,801.02
7,137,278,233.95

否

上年度
2,215,017,382.95

0
7,297,314,973.99

上上年度
4,922,260,851.00

0
24,124,588,724.44

三、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
鉴于2024年度公司业绩出现亏损，为支持公司发展，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维护股

东的长远利益，公司2024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024年末公司实
际可供分配利润全部结转到下一年度。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23-2025年度）股东回报规划》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
公司2024年度实际经营状况、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以及流动资金

需求等，以促进公司高效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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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2025年度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暨提供相关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中有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公司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概述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
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现有银行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保障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
足公司发展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齐”）、天齐鑫隆科技（成
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鑫隆”）、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射洪天齐”）、天齐锂业（江
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齐”）、遂宁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天齐”）、重庆天齐锂电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锂电”）、天齐锂业新能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天
齐”）、Tianqi Lithium Australian Investments1 Pty Ltd (以下简称“TLAI1”)、Tianqi Grand Vision Energy
Limited（以下简称“TGVE”）、Tianqi Lithium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TLHK”）、控股子公司四川天齐
盛合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合锂业”）、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 (以下简称

“TLEA”)、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等公司拟分别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2025年度各类金融机构授信 217.15亿元人民币、15.67亿美元、9.91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港币、澳
元）（美元按照 2025年 3月 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 1,835,
783.04万元人民币），合计约人民币4,007,283.04万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子公司成都天齐、天
齐鑫隆、江苏天齐、射洪天齐、遂宁天齐、苏州天齐、TGVE、TLHK及其他子公司申请不超过200.15亿元
人民币、6.17亿美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合计约人民币2,444,222.18万元；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拟
为其下属子公司申请不超过15.50亿美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美元按照2025年3月26日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1,112,187.00万元人民币）。此等担保额度合计约3,
556,409.18万元，有效期限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由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将其自有银行承兑汇票或保证金质押，或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2025年度预计授信情况
授信金融机

构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大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渣打＆法巴
银团

上海银行

华侨永亨银
行

东亚银行

存量合作银
行

存量合作银
行

存量合作银
行

存量合作银
行

存量及新增
合作银行

汇丰银团及
其他

存量合作银
行

小计1

小计2（注2）

小计3

小计4
小计5
合计

授信对象

天齐锂业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江苏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苏州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江苏天齐

成都天齐

江苏天齐
遂宁天齐
射洪天齐

TLHK 或其全资子
公司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遂宁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射洪天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天齐锂业
成都天齐
TGVE
TLHK
不限

TLAI1

苏州天齐或江苏天
齐

成都天齐

成都天齐

盛合锂业

重庆锂电

苏州天齐

不限

TLEA 及下属全资
子公司

文菲尔德下属分子
公司

文菲尔德下属分子
公司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除文菲尔德）提供

担保类授信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为自身提供担保类

授信
文菲尔德及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类授信
文菲尔德及下属公
司为自身提供担保

类授信
上市公司信用类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或等值人
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港币）

美元（或等值人
民币、港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美元（或等值人
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或等值澳
币）

美元

美元（或等值澳
币）

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

美元（或等值人
民币）

折合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 元 (或 等 值 澳
币)

人民币
折合人民币

金额
（万元）
50,000.00
105,000.00
20,000.00
80,000.00
30,000.00
30,000.00
8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80,000.00
30,000.00
60,000.00
30,000.00
13,000.00
35,000.00
40,500.00
20,000.00
80,000.00
30,000.00
50,000.00
60,000.00
15,000.00
36,000.00
24,000.00
36,000.00
12,000.00
150,000.00

120,000.00
15,000.00
15,000.00

20,000.00
10,000.00

80,000.00

20,000.00

1,700.00

20,000.00
10,000.00
5,000.00

300,000.00
3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20,000.00
155,000.00
39,144.00

2,001,500.00
61,700.00（约合人民
币442,722.18万元）

2,444,222.18

120,000.00
155,000.00（约合人民
币1,112,187.00万元）

39,144.00（约合人民
币280,873.86万元）

50,000.00
4,007,283.04

担保方式

信用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及子公司
资产抵质押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及天齐鑫隆保
证 担 保 ，TLAI 1 股 权 质
押，利息储备账户质押，

SQM部分 A股质押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自有银行承兑汇票及/或
保证金质押

天齐锂业担保及/或子公
司资产抵押

文菲尔德以其资产提供
担保

自有应收账款等资产抵
质押担保

－

－

－

－

－

－

授信品种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含项

目融资）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专项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银团贷款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含项
目融资）

综合授信（含项
目融资）

综合授信（含项
目融资）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综合授信

－

－

－

－

－

－

备注

存量授 信，到
期续授信 或追

加授信

新增授信

存量及新增

新增

存量及新增

存量及新增

注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约 4,007,283.04万元人民
币，具体授信金融机构、融资主体、授信品种、金额、币种及担保方式将根据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和金
融机构最终审批情况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确定。

注2：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自行提供担保类授信主要业务品种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注3：美元按照2025年3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三、金融机构授信对公司的影响
1、背景及用途
保持合理、充足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是公司资金管理的必要手段，是公司实现正常运营和战略发

展的重要保障。2025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各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上述授信
额度，并根据最终金融机构审批情况和公司实际需求，按照公司相关制度流程经审批后提用授信，以
积极满足公司日常周转资金需求，优化公司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期限、成本结构，保障公司流动性安全，
支撑各项业务及发展规划的正常、有序实施。

2、必要性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是公司保持合理杠杆水平及流动性的必要工具，在合理杠杆水平上增强财

务弹性及财务安全性。
3、期限
具体业务期限根据金融机构最终审批情况并以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4、还款计划
公司将基于年度资金预算及实际资金情况设定合理还款计划，避免流动性风险，保障财务安全，

降低融资成本。
四、被担保人及拟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基本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

成都天齐锂业有
限公司

天 齐 鑫 隆 科 技
（成都）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射洪）
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江苏）
有限公司

遂宁天齐锂业有
限公司

重庆天齐锂电新
材料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新能源
材料 (苏州)有限

公司
四川天齐盛合锂

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8/22

2017/5/3

2016/3/23

2010/2/10

2018/1/3

2022/9/15

2023/4/25

2008/11/4

注册地

成都高新区高朋东路 10
号1栋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天府新区兴隆街道

红梁西一街166号
射洪市太和镇太和大道

北段天齐锂电园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
业园东新路5号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工
业集中发展区安东大道

化工产业园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
龙安大道20号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
业园渤海路59号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雅江县木绒乡新卫村

法定代表人

夏浚诚

郭维

范永澜

张炳元

郭维

郭维

郭维

郭维

注册资本

250,000.00
万元人民币

1,723,470
万元人民币

592,600
万元人民币

182,051.282051
万元人民币

242,100.93
万元人民币

20,000
万元人民币

79,477.90
万元人民币

32,5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锂 矿 及 锂 化 工
产品的贸易

资 源 再 生 利 用
技术研发、锂矿

贸易
化工制造、锂产
品生产与销售

化工制
造、碳酸锂生产

与销售
锂 化 工 及 相 关
产品生产、销售

等
锂 化 工 及 相 关
产品生产、销售

等
锂 化 工 及 相 关
产品生产、销售

等

锂矿开采等

与 担 保 方
关系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Tianqi Lithium
HK Co., limited

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Invest⁃

ments 1
Tianqi Grand Vi⁃
sion Energy Lim⁃

ited
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

Windfield Hold⁃
ings Pty Ltd

2015/3/11

2018/5/4

2021/9/29

2014/3/26

2012/9/21

402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PLACE

CANTRAL
LEVEL 11, 307 QUEEN

STREET, BRISBANE
402 JARDINE HSE 1
C0NNAUGHT PLACE

CENTRAL HK
C/O Tmf Group,13th
Floor One Angel Court
London EC2R 7HJ on 24

July 2023
文菲尔德公司注册地为
澳大利亚珀斯市，乔治特
勒斯街 250号，QV.1 楼，

37层

邹 军/司 徒 尤
伟（董事）

蒋 安 琪/夏 浚
诚（董事）

蒋 安 琪/夏 浚
诚（董事）

夏 浚 诚/司 徒
尤伟（董事)

张文宇（董事
长）

10,000港元 和 22,770.45万美
元

463,626.51万澳元

100万美元

36,533.54万英镑

83,538.25万
澳元

投资及贸易

投资

锂产品销售、进
出口贸易、物流

管理、投资

投资

投 资 性 与 矿 石
探测、开采、销

售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二）公司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注：上图为截至2025年3月26日的股权结构图
（三）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1、2024年12月31日（或2024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称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江苏天齐
遂宁天齐
重庆锂电
苏州天齐
盛合锂业
TLHK
TLAI 1
TGVE
TLEA

文菲尔德

总资产
1,606,844.50
1,917,919.38
374,963.68
187,297.58
210,540.43
4,932.29
76,030.09
73,950.76
309,326.46
377,859.99
1,534.45

1,324,651.65
1,980,716.47

总负债
581,048.16
106,790.17
187,089.31
78,635.43
122,630.70
308.20

25,728.05
2,528.94
47,231.65
39,938.50
316.91

132,687.93
1,227,616.87

净资产
1,025,796.34
1,811,129.20
187,874.37
108,662.15
87,909.73
4,624.09
50,302.03
71,421.81
262,094.81
337,921.49
1217.54

1,191,963.72
753,099.60

营业收入
780,228.24
125,869.90
478,784.10
164,928.79
171,490.76

28.56
0.00
0.00
0.00

2,216.87
0.00

442,179.20
921,691.14

流动负债
371,092.88
106,200.64
76,144.36
76,587.71
121,268.20
308.20

25,728.05
1,978.94
47,231.65
39,938.50
316.91

132,507.65
142,709

资产负债率
36.16%
5.57%
49.90%
41.98%
58.25%
6.25%
33.84%
3.42%
15.27%
10.57%
20.65%
10.02%
61.98%

净利润
12,178.55
-16,220.13
-114,370.15
-2,352.63
37,746.28
-212.42
953.64
-9.88

-9,981.40
419.23

-1,291.94
238,145.97
339,323.47

2、2023年12月31日（或2023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称
成都天齐
天齐鑫隆
射洪天齐
江苏天齐
遂宁天齐
重庆锂电
苏州天齐
盛合锂业
TLHK
TLAI 1
TGVE
TLEA

文菲尔德

总资产
2,062,688.07
1,979,155.36
798,591.30
415,594.44
449,311.18
4,973.87
40,252.86
72,360.75
202,687.73
2,717,281.35

438.39
1,244,729.24
2,161,732.56

总负债
1,049,871.49
151,973.67
497,569.34
304,908.84
355,748.55
137.36
513.62
986.16

40,575.38
318,341.06
2,206.01

126,238.60
1,276,087.59

净资产
1,012,816.58
1,827,181.68
301,021.96
110,685.60
93,562.63
4,836.51
39,739.25
71,374.58
162,112.35
2,398,940.29
-1,767.62

1,118,490.64
885,644.97

营业收入
1,544,267.57
101,819.93
1,090,355.98
415,342.01
2,077.67
29.56
0
0
0
0
0

1,844,515.41
4,718,206.68

流动负债
961,658.57
151,352.71
474,667.91
302,817.40
355,748.55
137.36
513.62
436.16

40,575.38
77,378.95
2,206.01

126,228.94
433,013.13

资产负债率
50.90%
7.68%
62.31%
73.37%
79.18%
2.76%
1.28%
1.38%
20.02%
11.72%
503.21%
10.14%
59.03%

净利润
42,728.58
-28,260.61
-539,494.81
-244,808.02
-1,675.94
-153.3
-167.95
201.73

-6,720.62
6,276.34
-1,148.92

1,493,121.20
3,004,068.87

注1：文菲尔德为合并报表口径，其余公司均为单体报表口径。
公司2024年度的合并财务数据均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编制并包含在本

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由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未对上述子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
财务报表单独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故此表引用的上述子公司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023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注2：相关数据合计若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被担保人信用等级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经查询，被担保人

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拟用于抵质押的主要资产
1、公司持有的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的A类股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截至2024年12月31日）

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
上市公司

智利圣地亚哥
El Trovador 4285, Las Condes, Santiago, Chile

1968年6月17日
碘、锂、钾、农用化肥及化工原料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普通股东

Inversiones TLC SpA（天齐智利）
Sociedad De Inversiones Pampa Calichera

S.A.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ADRS

Potasios de Chile S.A
Banco De Chile on behalf of State Street

AFP Habitat S.A.
Global Mining Spa
AFP Provida S.A.
AFP Capital S.A.
AFP Cuprum S.A.

A+B 类股合计持股数量
（股）

62,556,568
43,496,616
42,599,351
18,179,147
11,210,700
10,542,112
8,798,539
8,160,173
7,924,281
7,867,910

221,335,397

占 其 总 股 本 比 例
（%）
21.90
15.23
14.91
6.36
3.92
3.69
3.08
2.86
2.77
2.75
77.47

注：
1、股东信息摘自SQM公开披露信息。

2、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 Inversiones TLC SpA持有SQM的A类股62,556,
568股；通过全资子公司 TLHK持有 SQM B类股 748,490股，该部分被包含于第三大股东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ADRS（SQM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美国存托凭证的存托银行）的持

股数量中。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22.16%。

截至目前，SQM累计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权类别
A类股票
B类股票

合计

股权数量（股）
142,819,904
142,818,904
285,637,808

比例（%）
50.00
50.00
100.00

1、截至目前，公司持有SQM已发行在外的A类股股份数量为62,556,568股，其中已质押给渣打银
行和法国巴黎银行牵头的境外银团股数为200万股。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部分资产账面价值为
8.12亿元人民币。

2、文菲尔德及其子公司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所有资产用于提供汇丰银行牵头的银团循环贷款抵
押。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98.01亿元。

3、公司项目融资可能涉及需将对应项目资产、利息储备账户等进行抵质押。
五、担保方式及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子公司成都天齐、天齐鑫隆、江苏天齐、射洪天齐、遂宁天齐、苏州天齐、TGVE、

TLHK及其他子公司申请不超过200.15亿元人民币、6.17亿美元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合计约人民
币2,444,222.18 万元；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拟为其下属子公司申请不超过15.50亿美元金融机构授信
提供担保（美元按照 2025年 3月 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 1,
112,187.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担保计划是各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方初步协商后制定的预案，实际
授信银行、担保主体、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仍需公司及各子公司与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
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上述担保均系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作反担保安排。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其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因此本次担保上
述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亦未提供反担保具有合理性，公司对其提供的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业务授权及办理
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及修订等各项

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 3,556,
409.18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的前提下，根据与各合作金融机构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
保金额和担保方式，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七、专项意见
1、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相关方提供担保，目

的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提高现金流水平，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本次担保的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
融机构授信，并由相关方提供担保，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不超过3,556,
409.18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额度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签署相关业务合
同及其它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或由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不作反担保安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或由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流动性水平，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运营对现金的需求，优化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现金流状况，保证各项业务的正常有序开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同意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并由相关方提供担保。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

期、涉及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金额的情况；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情况。

2、本次拟提请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为不
超过3,556,409.18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4.89%。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26.45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末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0.1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占公
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外币按照2025年3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13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为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
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20%的本公司H股，或可转换
成H股的证券，或可认购H股或前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以下简称“一般性授权”）。
具体授权如下：

一、于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有关要求的前提下，一般及无
条件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本公司H
股（包括出售或转让库存股份（具有上市规则项下涵义），下同），或可转换成H股的证券，或可认购H
股或前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以下简称“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
（包括出售或转让库存股份，下同）或类似权利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1、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2、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
二、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前述第一段所述一般性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

处理（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式）的H股股份的数量（不包括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
发行的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于本议案获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时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0%。

三、如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已于本公告第五项所述授权有效期内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
H股或类似权利，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相关批准、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
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成相关配发、发行及处理
等工作。

四、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取得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及/或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适用），
行使一般性授权。

五、一般性授权的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止：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12个月届满之日；
2、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或
3、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撤销或修订本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六、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

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权而配发、发行及处理任何新股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
契约及事宜、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七、授权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新股配发时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

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
程》做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14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

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的币种，主要外币币种为美元及智利比索。公司进行
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为在场内市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的包括远期结/购汇、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及相关组合产品等业务。为有效
对冲大额外币采购付款，大额外币分红款等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公司拟通过外汇掉期、远期结/购
汇等业务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2、投资金额：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按照2025
年3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预计动用
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0.175亿美元。

3、已履行的审议程序：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交易目的：作为一家国际化经营公司，公司存在进口采购、出口销售及境外分红、跨境投资等与
外币收支相关的业务，鉴于上述业务对应的外币收支金额及收支时间无法完全匹配，产生一定金额外
汇风险敞口，使公司面临外汇风险。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适时合理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现金流的影响。

5、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稳健的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
易，本次投资业务在投资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内部控制风险、客户或供应商违约风险、法律风险及履
约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规模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期限为自
本业务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截至2025年3月26日，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余额为
8,740.22万美元。

鉴于前次授权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有效期限即将届满，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降
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不良影响，拟提请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规
模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其他币种，按照2025年3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折算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期限为自本业务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
不开展以投机为目的的交易。2025年3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原因及目的与交易额度
作为一家国际化经营公司，公司存在进口采购、出口销售及境外分红、跨境投资等与外币收支相

关的业务，鉴于上述业务对应的外币收支金额及收支时间无法完全匹配，产生一定金额外汇风险敞
口，使得公司面临外汇风险。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适时合理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现金流的影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年度拟申请
套期保值业务额度汇总如下表所示：

种类

外汇套期保值

额度
3.5亿美元（或等值其他币种），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
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将不超过

该额度。

期限

至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1、主要涉及币种及业务品种
公司及子公司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的币

种，主要外币币种为美元及智利比索。公司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为在场内市场（经国家外汇管理
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的包括远期结/购汇、外汇
掉期、外汇期权及相关组合产品等业务。为有效对冲大额外币采购付款，大额外币分红款等所面临的
汇率波动风险，公司拟通过外汇掉期、远期结/购汇等业务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2、资金来源及规模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使用银行信用额度。
根据公司资产规模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币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为不超过3.5

亿美元（或等值其他币种），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按
照2025年3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约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99%；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0.175亿美元，约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59%。业务到期后，将根据各金融机构提供的外汇套期保值产品，
采用本金交割或差额交割的方式。同时，财务成本会根据业务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异。

3、鉴于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拟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相关
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方案及签署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合同，行使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职责。授
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

4、交易对手：银行等具有金融衍生品业务经营资质的大型金融机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流动性安排：原则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对应正常合理的经营业务背景，与业务收支时间相匹

配，预期不会对公司的流动性造成重大影响。
三、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及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
度》，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开展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稳健的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合理降低汇率风险为目的。但是进行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在汇率行情走势与公司预期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后的成本支出可
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不完
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或供应商违约风险：应收客户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或支付给
供应商的货款后延，均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情况，从而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已操作的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从而导致公司损失；

4、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
给公司带来损失；

5、套期保值交易违约风险：套期保值交易对手出现违约，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公司套保盈利从而无
法对冲公司实际的汇兑损失，将造成公司损失。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及各子公司只能以自有资金从事该等

业务，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
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主要以套期保值，降低汇率风险为目的。公司建立了严格有效的风险管
理制度，利用事前、事中及事后的风险控制措施，预防、发现和降低各种风险。该等制度符合监管部门
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切实有效。

2、公司总裁（总经理）办公会、财务部、监察审计部、董事会办公室等部门及各子公司作为相关责
任部门或单位均有清晰的管理定位和职责，通过分级管理，形成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杜绝了单人或单
独部门操作的风险，在有效地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也提高了对风险的应对速度。

3、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并密切关注国内
外相关政策法规，保证公司及各子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工作开展的合法性，并对金融衍生品交易
事项与合同文本进行合法性审查，以规避法律风险。

4、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必须基于公司出口项下的外币收款预测及进口项下的外币付款预
测，或者外币银行存借款、投融资等实际业务。交易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外币收款或外币付款预
测金额，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割期间需与公司预测的外币收款时间或外币付款时间相匹配，或者与对
应的外币银行存借款的期限安排相匹配。

5、公司监察审计部负责对公司及各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决策、管理、执行等工作的合规性
进行监督检查。

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及对公司的影响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受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投资者避险情绪、各国财政及货币政策

严重分化等影响，汇率波动成为新常态。公司作为全球化经营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持续深化，存在
一定规模的外币收付量，汇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及资金管理效果。为减小汇率风险影
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战略布局，适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将有利于稳定减小
外汇风险对公司主营业务影响。公司基于外币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外汇收支业务情况开展的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与日常经营、投融资需求紧密相关，能够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的规避
或降低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开展的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安排产生重大影响。

七、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进行确认计

量，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八、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

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和披露。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1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碳酸锂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目的：为减少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营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带

来的潜在风险，公司拟开展最高保证金和权利金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2、交易品种：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

境内外期货交易所或其他合法经营机构挂牌交易的期货期权品种。
3、交易金额：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

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
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
元（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4、交易工具及场所：公司拟开展的交易方式主要为期货交易，主要用于对现货的套期保值和期现
基差套期保值业务。公司拟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
系的锂盐期货和品种，交易场所仅限于境内外合法运营的期货交易所。

5、已履行的审议程序：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和防范风险为目的，不进行投机、套利
操作，但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仍存在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公司是一家以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锂矿开采、锂精矿与锂化工产品及

衍生物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近年来，公司主营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较
大的风险。随着碳酸锂期货上市，给公司提供了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的重要途经。因此，公司拟开展
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并将期货和现货有效结合，旨在规避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
带来的风险，保障公司健康持续运行。

2、交易金额
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

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
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前述交
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3、交易方式及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交易方式主要为套期保值业务，是根据公司的《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

理制度》所指的通过境内外期货交易所或其他合法经营机构挂牌交易的期货合约、互换合约、远期合
约、场内或场外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对相关品种进行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以锁定公司生产采
购成本、实现预销售或规避存货跌价风险。根据《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公司拟开展的期货交易是指以期货合约或者标准化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衍生品交易
是指期货交易以外的，以互换合约、远期合约和非标准化期权合约及其组合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

4、授权期限
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二、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降低锂盐产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

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如下：
1、市场风险
理论上，各交易品种在临近交割期时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将趋于一致，但在极个别的非

理性市场情况下，如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相背离等，会对公司的套期保值
操作方案带来影响，甚至造成损失。

2、政策风险
如果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市场

发生剧烈波动或无法交易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
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按照经公司审批的方案下单操作时，如果合约活跃度较

低，导致套期保值持仓无法成交或无法在合适价位成交，令实际交易结果与方案设计出现较大偏差，
甚至面临因未能及时补足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的损失。

4、内部控制风险
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
5、技术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

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开展商

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操作流程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立有效的监督检
查、风险控制和交易止损机制，降低内部控制风险；

2、合理设置公司期货业务组织机构，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严格
在董事会批准的权限内办理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
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

3、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性高的期货品种，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
相匹配，并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使用规模；

4、公司在制订交易方案的同时做好资金测算，以确保可用资金充裕，严格按照《商品期货及衍生
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进行业务操作，合理规划和使用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在市场剧
烈波动时做到合理止损，有效规避风险；

5、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期货期权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
保套期保值业务正常开展；

6、公司法务风控及合规部、监察审计部应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套期保值业务人员执行
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及时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五、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将以正常的生产经营为基础，与公司实际业务相匹配。
公司在锂行业深耕多年，有成熟且稳定的团队，可以对锂行业动态保持时刻关注，敏锐地感知锂

行业走势。
公司组建了套期保值领导小组，对商品期货期权的操作规范、审批权限、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责、业

务流程、风险管理、财务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在各岗位配备了专业人员，设置了相应的风险
控制措施。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就套期保值业务的额度、品种、具体实施等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是可行的，且具有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
相匹配的自营资金。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制度的要求，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审慎操作。

通过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实现以规避风险为目的的资产保值，增强公司财务的稳健
性，符合公司稳健经营的要求，因此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计划投入的保证金和权利金规模与自有资金、经
营情况和实际需求相匹配，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安排产生重大影响。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
及其指南，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并在财务报告中正确列报。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1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
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履职，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均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监高责任险方案
1、投保人：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4、保险费用：不超过人民币70万元/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2个月/每期（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董监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

定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
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
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18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3月2日披露了《关于质量回报双

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
发展，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情况等制定了

“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包括：继续秉持“夯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的发展战略；
加快科技转型步伐，打造招才引智平台；坚守匠心精神，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高效传递公司价值；以投资者为本，重视投资者回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日刊载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6）。为贯彻落实上述行动方案，公司现将公司2024年度主要开展的工作公告
如下：

一、研发与创新
公司紧密围绕发展战略，构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研发项目为核心的研发管理体系，形成了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新型提锂技术、下一代高性能锂电用新型锂材料、电池回收与资源回收四大研究方
向。四大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及研究团队基本就位，团队硕士/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占比达到80.35%。
2024年，公司新增国家级科技项目2项、省级科技/人才项目1项。锂资源综合利用和固态电池关键核
心材料领域的3项科技成果经权威机构认定达到国际水平。

同时，公司加强创新项目孵化，通过寻找公司战略、研发、对外合作的良好协同模式，遴选出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的应用技术项目，进行有序整合，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24年，公司与四川大学、东南大学、兰州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多家高校及科研机构新增12项
合作项目，建立起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围绕“锂资源开发—基础锂电材料—下一代关键
电池材料—电池回收—固废资源高值化综合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为锂资源全产业链技术创新突破
提供动力源泉。

2024年，公司进行锂渣高值化综合利用制备硅铝微粉成果转化，完成锂渣中回收钽铌中试的试验
（60吨/批次）并掌握关键技术，完成锂渣制备矿物岩棉、无水石膏/半水石膏、高模量玻纤、玄武岩纤维
样品制备技术布局。通过合作研发，建立直接提锂技术（DLE）储备和能力。

针对金属锂材料在新一代先进锂电池技术中的应用，公司进行高能金属锂的绿色提炼新技术研
发，积极推动金属锂智能电解装备及其工艺流程的开发。截至目前，已完成新型实验电解槽的仿真设
计，并进入功能性验证试验阶段。同时，公司还着重攻克电解原料的循环回收及高值化应用技术难
题，现已完成 1 项原料除杂关键技术探索研究，为金属锂制备工艺实现节能降耗与零废弃物排放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针对金属锂材料在新一代电池领域的运用，公司研发了一整套创新的技术解决
方案，涵盖材料创新与智能装备的工程化应用。该方案已成功制备出厚度在10微米以下的超薄锂膜
样品，并通过卷对卷（R2R）工艺实现了稳定产出。

公司已顺利完成下一代固态电池核心原材料硫化锂的产业化筹备工作，持续开展产品质量提升
和降本技术优化。公司成功研发出电池级硫化锂微粉级新品，相较于原高纯硫化锂产品，其均一性与
活性显著提升；同时，循环提纯技术的开发大幅削减了硫化锂的生产成本。

公司持续优化并创新电池回收工艺，自主研发的第四代湿法回收技术，实现了磷酸铁锂电池中
锂、铁、磷等关键元素的高效、精准提取与回收，回收率均位居行业前列。通过该技术再生回收得到的
碳酸锂与磷酸铁等产品均达到电池级标准，且利用这些再生材料制备的正极材料，在电性能测试中表
现出与商用材料相当的性能。

在研发管理方面，公司全面梳理了现行研发制度和流程，将研发项目管理流程嵌入正在搭建的
“研发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依靠网络化、平台化方式集中管控研发项目，向“互联网+管理”模式转
型，最大程度地提升业务透明度、团队协作度和监管有效度，促进管理标准快速落地和复制。同时，将
仪器设备预约、试剂耗材管理等部分实验室管理内容纳入“信息化管理系统”，以提升实验室运营效
率。

天齐锂业创新实验研究院已于2024年竣工，该研究院着眼于未来锂离子电池技术关键材料的前
沿科研和实验探索，致力于构建一个集实用性、安全性、经济性、扩展性和环保性于一体的国内先进综
合实验室，预计2025年初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天齐锂业将在科技创新领域迈入新的里程碑。

二、工艺技术
公司自建电池级碳酸锂工厂安居工厂在2024年上半年顺利完成产能爬坡，下半年基本保持满产

状态，全年产能达到公司预期规划。在产品质量水平方面，全年一次合格率在95%以上，达到新工厂
的首年预期目标。

公司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持续开展客户交流活动，积极响应客户要求，紧跟锂行业的发展趋势和
需求，不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2024年基于锂电行业对材料金属异物的关注和要求趋势，多次主动走
进客户对相关信息进行交流，并自上而下、从公司到车间建立了金属异物管控体系，从点到面逐项识
别了各项管控措施并逐步落实中；预计2025年实现全面管控和监控。

公司持续践行管理创新，引入六西格玛管理工具和理念，推动管理与思维革新。为进一步提升产
品关键指标的质量水平，2024年推进的六西格玛管理改善项目顺利完成，基本达到项目设计目标，促
进了产品的质量提升和质量成本的优化。

基地质量监管方面，2024年通过自评、审核、抽查、交流等多种形式，对标质量管理成熟度模型，发
现质量管理改进机会。从供应商质量管理标准化、产品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资料管理标准化等方面
进行系统规范管理，输出管理系列文件6项及多项协议规范等。通过一系列系统化的管控和预防机
制，各基地的质量客户投诉数量稳中向好逐年下降；2024年质量异常数量明显下降。

在国家及行业数字化管理转型的倡导下，公司引进的LIMS与质量管理系统 2024年在江苏张家
港、四川射洪、四川安居工厂上线使用，实现了和其他业务职能数字化系统的链接，有效提升了管理效
率和准确度。

公司持续在国际标准、国内标准的建设方面积极主动承担领导及参与任务，引领行业高质量发
展。2024年公司新增1项行业标准修订主导项目；提报国际、国家、行业标准项目6项；2项参与标准分
别荣获二、三等奖；其余主导及参与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共27项均按计划进行
中。

三、以投资者为本的市值管理工作
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2024年5月28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3.50元（含税），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不派送红股。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7日、2024年7月22日完成公司A股和H股的权益分派，其中
A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993,452,412.95元（含税），H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21,564,970元（含
税）。

此外，公司高度重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并持续从股东沟通、股东关系维护、股东服
务、保障股东利益等多方面做好相关工作。公司了解和倾听中小股东的各项诉求、意见和建议，并及
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转达至相关方。除接听投资者热线电话、回复互动易和 IR邮箱中的投资者提问
外，公司积极参加卖方组织的策略会，并组织和参与了多场投资者/分析师/股评家交流会议。

2024年4月，公司在四个平台以视频直播的方式举行了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等主要
领导及独立董事代表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并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充分有效地展示了公
司的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于业绩说明会当晚及时发布了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交流记录和公众号推
文，进一步拓宽信息传播渠道，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公司最新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披露《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后，考虑到本期业
绩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变化，于次日早间开盘前紧急组织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行业分
析师的202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和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线上交流会，就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于交流会当日晚间上传投资者交流记录，主动向广大投资者说明公司业绩变动原
因。

四、聚焦增产扩能，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增产扩能，积极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目前在国内有分别位于四川射洪、四川安居、江苏张家港和重庆铜梁的四个锂产品生产基地，并

正在建设江苏张家港年产3万吨氢氧化锂项目（可柔性调剂生产碳酸锂产品）和重庆1,000吨金属锂金
及配套原料项目。

目前，公司所有锂精矿原料来源于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澳洲格林布什锂辉石矿，格林布什锂辉石矿
正在积极推进化学级三号工厂建设项目，预计该项目将于2025年10月生产出第一批锂精矿产品。建
成后，格林布什锂精矿总产能将达到214万吨/年。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国内措拉锂辉石矿采选厂
建设相关工作。

此外，2025年1月，公司终止了预估不具有经济性的奎纳纳“第二期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
化锂项目”。

未来，公司将延续既有的“垂直一体化整合”的商业模式，在优质资源基地扎实的资源保障下，结
合市场情况稳步落实、有序推进基础锂盐产能扩张计划，进一步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